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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农业大学、昌图县黑猪原种场、辽宁丹农畜牧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新民、郑林、刘显军、尤佳、薛秀忠、朱大帷**。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我

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 58号，联系电话：024-8841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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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黑猪场内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黑猪开展场内生产性能测定的测定项目、测定条件、测定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黑猪开展场内生产性能测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39235 猪营养需要量

NY/T 820 种猪登记技术规范

NY/T 2894 猪活体背膘厚和眼肌面积的测定 B型超声波法

3 测定项目和指标

3.1 生产性能测定

测定指标主要包括：活体背膘厚，眼肌面积，体重，日增重，饲料转化率等。

3.2 繁殖性能测定

测定指标主要包括：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初生重、初生窝重、断奶仔猪数、断奶窝重等。

3.3 体型外貌测定

测定指标主要包括：外貌特征、体高、体长、胸围等。

4 测定条件

4.1 测定舍要求

4.1.1生长性能指标测定应在独立的测定舍内进行，舍内应能满足猪正产生长发育的需求，具备舍

内环境控制的设施和能力，其舍内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和噪声等指标控制，应达到 GB/T 17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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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测定室面积、空间等，应能满足进行活体背膘厚、眼肌面积测定的需要。若场内有多个测定舍，

则各测定舍的圈舍、运动场、光照、通风、保暖、饮水和卫生等条件应保持一致。

4.1.2繁殖性能指标的测定在比较独立的产房内进行，产房内环境、产床数量等应满足猪正常生长

发育的需求。若场内有多个产房，则各产房间的圈舍、光照、通风、保暖、饮水和卫生等条件应保持一

致。

4.1.3 全部参与测定个体若来自不同猪舍，在其测定前的生长发育环境也应保持一致，其舍内环境

指标控制，也应达到 GB/T 17824.3的要求。

4.2 测定设备要求

4.2.1主要包括：电子笼称、兽用 B超和自动计料系统（或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硬尺、

软尺等。

4.2.2电子笼称应设计为一种四周有栏杆，底部有轮子，两端有可折叠把手并可移动的衡器，其测

量范围应在 0-200㎏，测量精度不低于 0.1㎏。

4.2.3 兽用 B超应以线阵探头 B超为宜，B超的测量精度、图像深度应符合 NY/T 2894的要求。

4.2.4 有条件的猪场可在测定舍内配备自动计料系统（或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相关设施

设备应具备电子记录设备，能够对每头测定猪的采食量进行独立监测。

4.3 测定猪要求

4.3.1 测定猪应个体编号清楚，有三代以上系谱档案可查询。个体编号应按照 NY/T 820 的要求进

行编写和完善。

4.3.2 测定猪应均为纯种猪，符合辽宁黑猪的品种特征，生长发育良好，符合种用需求，无遗传缺

陷，身体健康、无肢蹄病和传染疾病等。

4.4其他要求

4.4.1 猪场应设置专职的测定员，测定员应受过相关部门组织技术培训并通过考核，同一批受测猪

的测定员应保持相对稳定。

4.4.2测定猪应由技术熟练的饲养员饲养。测定猪在测定期间的饲养方式、饲料原料的品质与加工

方法、日粮配方与营养水平等，均应保持一致，其营养控制应符合 GB/T 39235 猪营养需要量的要求。

4.4.3 测定猪在测定前的饲养管理等也应符合“5.4.2”中要求。

4.4.4 场内应建立严格的测定制度，要设计专用的测定记录和测定档案。

5 测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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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生长性能测定

5.1.1 预饲

5.1.1.1 预饲前应对测定舍的圈舍进行消毒，对测定舍内的生产设施、自动饲喂设施等进行检查，

确保各项设施能够正常运行。

5.1.1.2 进入测定舍的猪必须是健康无病的，测定猪的其他选择条件按照场内选育方案执行。测定

的猪的系谱档案等资料等需同测定猪一同转给测定舍的饲养员或测定员。

5.1.1.3 测定猪在 70 日龄左右，体重达 25kg 左右时转入测定舍，按体重、性别分群，每圈 10～15

头。进入正式测定前应进行 7d～10d 的预饲。

5.1.1.4 有自动饲喂管理设施的测定舍，在测定猪转入后，应对测定猪加挂能够对其实时监控的电

子标识，饲养员或测定员应打开自动饲喂的软件管理系统，录入每头测定猪的编号，预饲期间要每日检

查电子标识、系统和软件的运行，确保各项设施运行无误。

5.1.2 始测

5.1.2.1 对于经过预饲期间未发现异常的测定猪，在测定猪 80 日龄左右，体重达 30kg 左右时，开

始测定。

5.1.2.2 始测开始后，采用电子笼称对每一头测定猪进行单独称重并记录，以千克为单位，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

5.1.2.3 测定期间，应重视测定猪的饲养管理，及时换料，保持圈舍卫生，每日观察测定猪的状态，

对发病个体进行及时治疗，对于出现经 7d 治疗后不好转且采食量异常等情况的个体，应及时淘汰。

5.1.2.4 测定期间要每日打开自动饲喂设备软件，检查设备和软件的运行情况，检查每头猪的采食

量情况等，发现任何异常均应及时分析、处理解决。

5.1.3 结测

5.1.3.1当测定猪日龄在 150d左右，体重达到 85kg～125 kg时，用电子笼称对每头测定猪进行称

重，并用 B超逐个测定每头猪的背膘厚和眼肌面积。利用自动饲喂系统和软件计算每头猪的日增重和

饲料转化率。

5.1.3.2对于体重不足 85㎏，日龄超过 180d 的个体，不予测定并及时淘汰。

5.2 繁殖性能测定

5.2.1 根据场内实际生产情况，做好母猪的发情、配种和妊娠管理等各项工作，并做好各项记录。

5.2.2 待产母猪进入产房前，对产房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检查产房内各项设施，确保各项设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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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

5.2.3 待产母猪提前一周进入产房，母猪的系谱档案等资料要随母猪一同转入。

5.3 体型外貌测定

5.3.1 外貌测定 与生产性能测定结测同时开展。

5.3.2 体尺测定 在日龄达 22-24 月龄时开展。

5.3.2

6 测定方法

6.1 生长性能测定

6.1.1 体重。将测定猪赶入电子笼称内，按照设备使用说明进行称重并记录，以千克为单位，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

6.1.2 活体背膘厚。在电子笼称内，在测定体重后，同时测定活体背膘厚。采用 B 超扫描测定猪倒

数第 3～4 肋间左侧距背中线 5 厘米处背膘厚并做好记录，以毫米为单位。线阵探头 B超活体背膘厚的

测定一般采用平行法，B超的使用等需按照设备使用说明进行，同时也应符合 NY/T 2894 的规定。

6.1.3 眼肌面积。在电子笼称内，在测定体重和活体背膘厚后，使用 B 超测量猪倒数 3～4肋间的

眼肌面积并做好记录，以平方厘米为单位。线阵探头 B 超活体眼肌面积的测定一般采用垂直法，并需用

硅胶套对探头进行固定，B 超的具体使用方法按照 B超的设备使用说明进行，同时也应符合 NY/T 2894

的要求。

6.1.4 日增重、饲料转化率。日增重、饲料转化率应用自动计料系统或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

统进行测定。按照自动饲喂系统软件中提示操作步骤，直接计算并记录即可。

6.2 繁殖性能测定

6.2.1总产仔数测定。记录出生时同窝的仔猪总数，包括死胎、木乃伊和畸形猪在内。

6.2.2 产活仔数测定。记录出生 24h内同窝存活仔猪数，包括衰弱和频死的仔猪在内。

6.2.3 初生重、初生窝重。初生重测定，采用电子称在仔猪出生 12h内逐个称量存活仔猪的个体重，

以 g为单位。全窝存活仔猪个体重之和为初生窝重，以 g为单位。

6.2.4 断奶仔猪数。断奶时，记录同窝的全部仔数个数，包含寄养的个体。一般不低于 35天断奶。

6.2.5 断奶窝重。使用电子笼称对断奶时的全窝仔猪的总重量进行称重并记录，以千克为单位，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全窝仔猪应包括寄入的仔猪，寄出的仔猪体重不计在内。

6.3 体型外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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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外貌测定 现场记录每头的体型外貌特征，包括被毛、皮肤、鼻镜颜色；体躯、头颈、额、

面、耳形、四肢、肢蹄形状、大小等；成年母猪需要记录乳房和阴户发育情况，成年公猪需记录睾丸发

育情况等。

5.3.2 体尺测定 按 NY/T 820 的规定执行。

7 测定结果利用

根据测定所有数据，需利用 BLUP法进行分析和评估，通过计算得出个体性状育种估计值和选择

指数，包括综合指数、父系指数、母系指数等。猪场应按照场内制定的选育原则和选育方案，对猪的育

种估计值和选择指数进行科学利用，开展种猪的选种选配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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